
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2021年版)

说　明

一、《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2021年版)》统一列出国民待遇、市场准入、当地存在、金融服务

跨境贸易等方面对于境外服务提供者以跨境方式提供服务(通过

跨境交付、境外消费、自然人移动模式)的特别管理措施,适用于海

南自由贸易港,地域范围为海南岛全岛。未作特别说明的,仅适用

于境外服务提供者向海南自由贸易港内的市场主体及个人提供服

务。《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2021年版)》之外的领域,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内按照境内外服务

及服务提供者待遇一致原则实施管理。

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所列内容,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外

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所列以商业存在模式提供

服务的特别管理措施不列入本负面清单。

三、境外服务提供者不得以跨境方式提供《海南自由贸易港跨

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中禁止的服

务;以跨境方式提供《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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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清单)(2021年版)》之内的非禁止性领域服务,按相应规定

管理。

四、《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2021年版)》未列出的与国家安全、公共秩序、金融审慎、社会服

务、人类遗传资源、人文社科研发、文化新业态、航空业务权、移民

和就业措施以及政府行使职能等相关措施,按照现行规定执行。

五、与港澳台就境外服务提供者开展跨境服务贸易有更优惠

安排的,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对境外服务提供者开

展跨境服务贸易有更优惠规定的,可以按照相应规定执行。

六、《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2021年版)》由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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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2021年版)

序号 特别管理措施

一、农、林、牧、渔业

1
境外个人、境外渔业船舶进入中国管辖水域,从事渔业资源调查活动,必须
经中国政府批准。同中国订有条约、协定的,按照条约、协定办理。

二、建筑业

2 境外服务提供者不得提供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

三、批发和零售业

3
境外服务提供者不得直接销售兽药、饲料、饲料添加剂、农药,应当在中国境
内设立销售机构或委托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代理机构销售。

4 境外服务提供者不得在国内从事经营烟叶、烟草制品的批发、零售、进出口。

四、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5

只允许境外服务提供者在对境外船舶开放的港口从事国际运输,除此以外,
境外服务提供者不得经营国内水路运输业务,不得以租用中国籍船舶或者
舱位等方式变相经营国内水路运输业务。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者不得使用外
籍船舶经营国内水路运输业务。但是,在国内没有能够满足所申请运输要
求的中国籍船舶,并且船舶停靠的港口或者水域为对外开放的港口或者水
域的情况下,经中国政府许可,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者可以在中国政府规定的
期限或者航次内,临时使用外籍船舶运输。

6
除游艇外的外籍船舶进出海南自由贸易港或者在其内河航行、港口航行、移
泊以及靠离港外系泊点、装卸站等,应当向当地的引航机构申请引航。如中
国与船籍所属国另有协定,则先遵守相关协定规定。

7 境外个人不得注册成为引航员。

8
境外服务提供者须通过与中方打捞人签订共同打捞合同的方式,参与打捞
沿海水域沉船沉物。境外服务提供者为履行共同打捞合同所需船舶、设备
及劳务,在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向中方打捞人租用和雇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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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特别管理措施

9

计算机订座系统服务,对于跨境交付方式,只允许:(1)境外计算机订座系
统,如与中国航空运输企业和中国计算机订座系统订立协议,则可通过与中
国计算机订座系统连接,向中国航空运输企业和中国航空代理人提供服务;
(2)境外计算机订座系统可向根据双边航空协定有权从事经营的境外航空
运输企业在中国通航城市设立的代表处或营业所提供服务;(3)中国航空运
输企业和境外航空运输企业的销售代理直接进入和使用境外计算机订座系
统须经中国民航主管部门批准。

10
境外服务提供者不得从事包括空中交通管制、通信导航监视、航行情报等中
国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服务,不得从事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航空情报
培训服务。

11 境外个人不得申请民用航空情报员、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

12

为中国航空运营人进行驾驶员执照和等级训练,且完成训练合格的驾驶员
回国按照简化程序换取中国民航相应驾驶员执照的境外驾驶员学校应当符
合:(1)所在国为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缔约国,该校具有其所在国民航主管部
门颁发的航空运行合格证或类似批准书;(2)获得中国政府许可。

13
未经中国政府批准,任何外籍船舶不得以任何方式经营中国港口之间的拖
航。

14 中国籍船舶的船长应当由中国籍船员担任。

15
境外国际道路运输经营者不得从事起讫地在中国境内的道路旅客运输经
营。

16 境外服务提供者不得经营信件的国内快递业务。

17 境外服务提供者不得提供邮政服务。

五、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8
中国对电信业务经营实行许可制度。只有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公司,取
得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后,方可从事电信业务经营活动。

19
从事国际通信业务,必须通过中国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国际通信
出入口局进行。国际通信出入口局应当由国有独资的电信业务经营者申请
设置、承担运行维护工作,并经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批准设立。

20 境外组织或个人不得进行电波参数测试或电波监测。

21

境外单位向中国境内单位提供通信卫星资源出租服务,应在遵守中国卫星
无线电频率管理的规定,并完成与中国申报的卫星无线电频率协调的前提
下,将通信卫星资源出租给境内具有相应经营资质的单位,再由境内卫星公
司转租给境内使用单位并负责技术支持、市场营销、用户服务和用户监管
等。不允许境外卫星公司未经中国政府批准直接向境内用户经营卫星转发
器出租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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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特别管理措施

22 境外服务提供者不得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互联网公众发布信息服务。

23
未满足设立商业存在和相关股比要求的,境外服务提供者不得提供互联网
信息搜索服务。

六、金融业

24

仅在中国境内,依照中国法设立的保险公司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
保险组织可经营保险业务。以境外消费方式提供的除保险经纪外的保险服
务及以跨境交付方式提供的下列保险服务,不受上述限制:再保险;国际海
运、空运和运输保险;大型商业险经纪、国际海运、空运和运输保险经纪及再
保险经纪。

25

未经中国银行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境外服务提供者不得以跨境交付方式从
事银行业金融机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
司、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以及经中国银行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
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

26 仅经批准在中国境内设立的货币经纪公司可从事货币经纪业务。

27
仅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且为非金融机构法人
可申请《支付业务许可证》,从事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

28

仅依中国法在中国设立的证券公司经批准可经营下列证券业务:(1)证券经
纪;(2)证券投资咨询;(3)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4)
证券承销与保荐;(5)证券融资融券;(6)证券做市交易;(7)证券自营;(8)其
他证券业务。

29

以境外消费方式提供服务以及以跨境交付方式提供以下服务,不受第28条
的限制:(1)经批准取得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业务资格的境外证券经营机
构可通过与境内证券经营机构签订代理协议,或者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
方式从事境内上市外资股经纪业务;(2)经批准取得境内上市外资股业务资
格的境外证券经营机构担任境内上市外资股主承销商、副主承销商和国际
事务协调人;(3)经批准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开展境外证券投资业务,可
以委托境外证券服务机构代理买卖证券;(4)经批准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可
以委托符合条件的境外投资顾问进行境外证券投资;(5)受托管人委托负责
境外资产托管业务的境外资产托管人须符合法定条件。

30

以下情形不得通过跨境交付方式提供:(1)仅依中国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
或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按照规定核准的其他机构可担任公开募集证券
投资基金的管理人;(2)仅符合法定条件的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
企业可申请登记为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3)仅依中国法设立并取得证券投
资基金托管资格的商业银行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的其他金融机构
可担任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人;(4)经批准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境内证
券期货,应当委托符合要求的境内机构作为托管人托管资产。经批准的境
内机构投资者开展境外证券投资业务,应当由境内商业银行负责资产托管
业务;(5)仅依中国法设立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派出机构注册取
得公募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机构(含公募基金管理人)可以从事基金销售业
务;(6)未经批准或登记,境内机构、个人不得从事境外有价证券发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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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特别管理措施

31
依据中国法成立的证券经营机构、其他从事咨询业务的机构经批准可从事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32

仅依据中国法在中国设立的期货公司可依据中国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按照其
商品期货、金融期货业务种类颁发的许可证,经营下列期货业务:境内期货
经纪业务、境外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以及中国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
其他期货业务。仅依据中国法在中国设立的期货公司可根据中国期货监督
管理机构的要求,在依法登记备案后,从事资产管理业务。

33 仅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可申请期货保证金存管银行资格。

34
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其他相关部门另有规定,境内单位或个人不得
从事境外期货及其他衍生品业务;境外单位或个人不得从事境内期货及其
他衍生品业务。

35
仅依据中国法成立的期货公司、其他期货经营机构可以从事期货投资咨询
业务。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居住的境外个人可以申请取得期货投资咨询从业
资格。

36
企业年金法人受托机构、托管人、投资管理人应当经中国金融监管部门批
准,并为中国法人。

37 企业年金账户管理人应当经中国政府批准,并为中国法人。

38

境外企业或个人不得成为证券交易所的普通会员。境外企业或个人不得成
为期货交易所会员。除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内就业的境外个人或国家另有规
定外,境外企业或个人不得申请开立证券账户或期货账户。海南自由贸易
港内设立的区域性股权市场运营机构不得超过1家,区域性股权市场不得
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外的企业私募证券或股权的融资、转让提供服务。

39
境外期货交易所及境外其他机构不得在境内指定或者设立商品期货交割仓
库以及从事其他与商品期货交割业务相关的活动。

40

境外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境外央行类机构(包括境外央行(货币当局)和其他
官方储备管理机构、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和符合一定条件的人民
币购售业务境外参加行经申请可以成为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境外会员,
参与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

七、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41
境外律师事务所、境外其他组织或个人不得以境外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
构以外的其他名义在中国境内从事法律服务(海南律师事务所聘请外籍律
师担任外国法律顾问和港澳律师担任法律顾问除外)。

42

境外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及其代表不得从事中国法律事务(境外律师
事务所驻海南代表机构从事部分涉海南商事非诉讼法律事务除外)。境外
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不得聘用中国执业律师;聘用的辅助人员不得为
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代表机构的代表及其辅助人员不得以“中国法律顾
问”名义为客户提供中国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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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特别管理措施

43
境外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及其所属的境外律师事务所不得派员入驻中
国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服务活动。

44
只有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公证机构才可从事公证服务。对设立公证机构实行
总量控制。只有通过中国司法考试或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中国公民才
可担任公证员。

45 境外个人不得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46
只有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只有
中国公民可以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

47
境外服务提供者只能通过商业存在方式提供法定审计服务;境外服务提供
者只能通过商业存在方式提供代理记账服务。

48
境外组织或个人不得直接进行社会调查,不得通过未取得涉外调查许可证
的机构进行社会调查。境外服务提供者经资格认定,取得涉外调查许可证
的可进行市场调查。

49
境外服务提供者不得提供人力资源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人才中介服务、职业
中介服务),不得直接招收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

50
境外个人不得担任保安员从事保安服务,境外服务提供者只能通过商业存
在方式提供保安服务。

51

举办国际性节目交流、交易活动,须经中国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并由指
定的单位承办。举办国际性电影节(展)和设评奖的全国性电影节(展),须
由中国电影主管部门批准。经海南电影主管部门批准,可举办单一国家或
港澳台地区的电影展映活动。

52 境外个人不得报考全国导游资格考试。

八、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53
境外服务提供者可提供除总体规划以外的城市规划服务,但须与中方专业
机构合作。法定规划以外的城市设计和法定规划编制的前期方案研究,可
不受此限制。

54
境外服务提供者以跨境交付方式提供除方案设计以外的建设工程初步设计
(基础设计)、施工图设计(详细设计)、工程和集中工程服务,须与中方专业
机构合作。

55
外国人申请参加中国注册建筑师全国统一考试和注册以及外国建筑师申请
执行注册建筑师业务,按照对等原则办理。

56
未经批准,境外组织或个人不得在中国领域和中国管辖的其他海域从事测
绘、气象、水文、地震及生态环境监测、海洋科研、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自然
资源勘查开发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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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特别管理措施

九、教育

57
境外教育服务提供机构除与中方教育考试机构合作举办面向社会的非学历
的教育考试外,不得单独举办教育考试。

58
境外个人教育服务提供者受海南自由贸易港内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邀请或
雇佣,可入境提供教育服务,须具有学士以上学位,且具有相应的专业职称
或证书。

十、卫生和社会工作

59
在外国取得合法行医权的外籍医师,应邀、应聘或申请来华从事临床诊断、
治疗业务等活动,注册有效期不超过一年,注册期满需要延期的,可以按规
定重新办理注册。

十一、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60

境外服务提供者不得从事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编辑、
出版、制作业务,不得从事网络出版(含网络游戏)服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承诺内容除外。
中外新闻出版单位进行新闻出版合作项目,须经中国政府批准,并确保中方
的经营主导权和内容终审权,并符合中国政府批复的其他条件。网络出版
服务单位与境内外商投资企业或境外组织、个人进行网络出版服务业务的
项目合作,应当事前报中国政府批准。未经审核许可,境外服务提供者不得
复制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

61
放映电影片,应当符合中国政府规定的国产电影片与进口电影片放映的时
间比例。电影院年放映国产影片的时长不得低于年放映电影片时长总和的
三分之二。境外服务提供者不得从事电影引进业务。

62

国产故事片、动画片、科教片、纪录片、特种电影等,其主创人员一般应是中
国境内公民。因拍摄特殊需要,经批准可聘用境外主创人员,但主要演员中
聘用境外的主角和主要配角均不得超过主要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对外合
作摄制的故事片、动画片、纪录片、科教片等,因拍摄特殊需要,经中国电影
主管部门批准可聘用境外主创人员。除已有特别协议规定的国家和地区
外,境外主要演员数量不得超过主要演员总数的三分之二。
中国对对外合作摄制电影实行许可制度。境内任何单位未取得批准文件,
不得与境外单位合作摄制电影。未经批准,境外单位不得独立摄制电影。

63

境外服务提供者不得从事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单个网站年度引进专门用于
信息网络传播的境外电影、电视剧总量,不得超过该网站上一年度购买播出
国产电影、电视剧总量的30%。引进用于信息网络传播的境外电影、电视
剧及其他视听节目,必须经省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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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用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境外电影、电视剧,必须经中国广播电视行政
部门审查批准。用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境外其他广播电视节目,必须
经中国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或者其授权的机构审查批准。广播电台、电视台
以卫星等传输方式进口、转播境外广播电视节目,必须经中国广播电视行政
部门批准。中国对引进境外影视剧进行调控和规划。引进境外影视剧和以
卫星传送方式引进其他境外电视节目,由指定单位申报。播出按规定引进
的境外广播电视节目,须符合有关时间比例、时段安排等规定。

65
境外服务提供者不得跨境从事网络文化产品进口业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承诺内容除外。

66

境外服务提供者不得开办广播电视视频点播服务,但三星级以上或相当于
三星级以上宾馆饭店除外。从事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应当依法获得《广
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用于广播电视视频点播的节目,应以国产节
目为主。中国政府对境外卫星频道落地实行审批制度。

67

境外服务提供者不得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含引进业务)服务,但经
批准,境内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机构可与境外机构及个人合作制作电视剧(含
电视动画片)。中外合作制作的电视剧主创人员(编剧、制片人、导演、主要
演员)中中方人员不得少于25%。聘用境外个人参加境内广播电视节目制
作,由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

68

境外的文艺表演团体、个人不得自行举办营业性演出,但可以参加由中国境
内的演出经纪机构举办的营业性演出,或受中国境内的文艺表演团体邀请
参加该文艺表演团体自行举办的营业性演出,并须经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批准。境外个人不得从事营业性演出的居间、代理活动。

69

境外服务提供者不得从事新闻服务,包括但不限于通过通讯社、报纸、期刊、
广播电台、电视台提供的新闻服务,但是(1)经中国政府批准,境外新闻机构
可设立常驻新闻机构,仅从事新闻采访工作,向中国派遣常驻记者;(2)经中
国政府批准且在确保中方主导的条件下,中外新闻机构可进行特定的业务
合作。经中国政府批准,境外通讯社可向中国境内提供经批准的特定新闻
业务,例如,向境内通讯社供稿。

70 境外服务提供者不得从事开展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活动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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